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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墩镇村内道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方案
各村委会、相关部门：

为了加快我镇农村公路建设步伐，使之为我镇新农村建设及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障，根据市、区有关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我镇实际，现就我镇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方案。
一、建设资金筹集
我镇村内道路建设资金采取区、镇合理分担的原则，区级财政承担50%，镇级财政承担50%。镇政府确保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保证项目资金及时足额到位。
二、建设管理
（一）建设标准
贯彻“因地制宜、节约土地、保证质量”的原则，参照《村庄道路建设技术规范》（DG/TJ08-2218-2016）进行达标建设。车墩镇村内道路主要以结构层板块病害和破损路面加罩修复，各道路路面宽度不低于2.5米，单车道的道路，多设置错车道。
（二）计划管理
在确保年度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下，保证规划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的前提下。车墩镇镇政府结合基本达标改建，重点提升示范，重点配建道路要求，对镇年度村内道路建设计划进行统筹协调，结合镇级财力状况，确立下一年度村内道路建设项目的年度实施计划和资金安排。顺利完成本年度计划任务，衔接好下一年度的计划任务。
（三）工程监管
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实施招投标制度，严格按照国家、本市招投标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定所明确方式和程序进行。
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的全过程监管。由镇政府职能部门村镇办牵头，车墩镇市政公司为建设单位具体负责。从项目计划开始，立项、现场勘测数据，初步确定方案，到最终定下方案，形成施工图，都层层把关。在施工环节，聘请第三方监理，切实加强项目指导监督，及时掌握工程进度，保证工程质量的安全；施工方按图施工，碰到问题及时现场开会调整、解决，使整改工程顺利完成。在验收环节，施工方提供所需要的资料、结算报告、竣工图，进行竣工验收。请第三方审价监理验收。验收通过后最终移交车墩镇市政公司，负责日后的养护。
三、养护责任分工
镇人民政府是村道公路养护管理的责任主体。车墩镇市政公司是辖区内村道公路养护管理的实施主体，主要职责是：执行镇政府及上级有关村内公路养护的行业政策、法规和技术标准，组织实施村内公路的日常养护、小修工作；拟订、上报村道公路养护，建议计划修复工程项目并按照批准的内容组织实施；定期向镇政府上报养护情况，并建立村道公路养护台账；指导、检查、督促村道养护管理工作，与养护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，明确养护责任区域，对村道养护管理工作进行检查考核，确保村道公路的养护质量；做好村道路产路权保护工作。具体养护责任分工，由车墩镇市政公司（公路站）统一归口管理。养护资金主要采取区、镇、村合理分担的原则，我镇采取区级财政承担30%，镇级财政承担70%。
四、养护标准
贯彻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的原则，参照《农村公路建设与养护技术规范》（DG/TJ 08-2067-2009）开展养护，确保村内道路完好、畅通。具体要求：路基坚实、路肩平顺，边坡稳定，排水通畅，绿化协调；路面平整，路拱适度，路面病害及时处置；桥面无裂缝，排水无堵塞，桥涵构造物完好；沿线设施完好，安全警示与防护设施无损坏，下立交泵站运行良好。
五、养护计划管理
我镇各行政村内道路（桥梁）基本情况是：道路共计206条（里程数为80.761公里），沿线桥梁124座。其中村主路21条（里程数为12.721公里），沿线桥梁25座；村支路185条（里程数为68.040公里），沿线桥梁99座。各村应切实按照村庄规划、郊野单元规划以及乡村振兴战略要求，编制村内道路养护计划，并于每年10月底前向镇人民政府上报下一年度养护项目计划。
六、养护工程管理
养护以村委会申请，村镇办备案，市政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签订合同进行具体养护管理。
镇人民政府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进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确保村内道路建设的质量和安全。村内道路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合同管理制、工程监理制、财务监理制。对建设养护工程进行全过程监管。工程竣工后，及时准备齐资料，报备申请验收，由镇人民政府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工作。工程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交付使用。
车墩镇市政公司建立项目文档资料和电子信息资料管理制度，促进资料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，项目验收后应及时整理归档项目档案资料。各行政村也应做好相应的备份资料。
七、日常养护管理
要建立完善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的考核机制，切实加强村道公路管理养护的检查与考核。平时日常养护监管由各行政村负责，对全面完成养护管理任务，公路路况质量显著提高，使用管理成绩突出的村委会给予奖励；对管理不到位、未完成年度管养任务的，要按比例扣拨年度养护补助资金；对失养失管严重造成路况质量低下、公路通行能力下降以至交通中断的，要进行通报批评，停拨年度养护补助资金,并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。镇里牵头，由车墩镇市政公司定期对各村内道路进行检测，发现问题及时修补。提高各村内道路的使用年限。
八、落实路长制
将村内道路纳入“路长制”管理范围，一级路长由镇政府班子领导分别担任，二级路长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，三级路长由各村片区网格长担任，道路监督员由人大代表、家庭农场主等担任。
一级路长职责：指导督促职能部门推进村内道路建设、养护等各项管理工作，负责责任道路综合管理工作的总调度、总协调，监督检查各级路长和相关单位的履职情况，对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统筹协调，对责任道路进行现场巡查、督查，研究部署责任道路综合整治方案，建立完善长效机制。
二级路长职责：对责任道路进行现场巡查、督查，加强与各业务部门（条线）的沟通协调，承担责任道路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。每季度组织召开一次三级路长（网格长等）办公会议，安排部署工作，指导、监督落实到位。
三级路长职责：在二级路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对责任道路进行日常巡查、宣传和劝阻工作，协助做好秩序管理、环境整治、投诉举报、信息收集等相关工作，及时向各责任单位上报发现的问题，以便责任单位及时安排养护队应急处置，形成村内道路全民共同管理机制，并进行跟踪、协调、协助处置，每周上路巡查不少于2次，确保路面干净、整洁、安全、有序、美观。
本方案由车墩镇村镇办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松江区车墩镇人民政府
2020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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